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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0 7 4 7 0 1 號 

茲制定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，

公布之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經濟部部長 郭智輝 

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因應國際情勢變化對我國經濟、產業、民生及國土防

衛之影響，以強化經濟、社會、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措

施，減輕人民負擔、穩定民生物價、國家經濟與就業市場、

改善投資環境、促進產業升級轉型、擴大內需及防護國家安

全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。 

依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，負責強化經濟、社會、

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措施之規劃、預算編列及推動。 

第 三 條  本條例所定強化經濟、社會、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

措施之項目如下： 

一、提供企業金融支持。 

二、提升產業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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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協助企業開拓多元市場。 

四、支持勞工安定就業。 

五、 強化農業金融支持、提升產業競爭力及協助開拓

多元市場。 

六、 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育。 

七、挹注全民健康保險基金及勞工保險基金。 

八、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及提供關懷服務。 

九、強化國土防衛能量。 

十、提升資通作業環境及設備。 

十一、 發放現金每人新臺幣一萬元，強化民眾消費韌

性，擴大內需，提振經濟效益。 

第 四 條  前條各款項目之執行方式、期間、基準、金額、資格條

件、應檢附文件、得委任、委託或委辦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

之辦法，由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。 

第 五 條  第三條第九款及第十款項目之採購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，

委由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、機構或團體辦理，不受政府採購

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 

第三條第十一款現金發放相關業務，得不適用政府採

購法招標、決標之規定。 

第 六 條 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五千四百五十億元，得

視國際情勢變化，分期編列特別預算；其預算編製與執行

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、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

限制。 

前項所需經費來源，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舉

借債務支應；其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，不受公共債務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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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。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

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，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

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度合計數之百分之十五。 

本條例施行期間，中央政府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

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，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

定辦理。 

第 七 條  依本條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助及其他給與，免納所

得稅。 

依本條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助及其他給與，不得作

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 

第 八 條  依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專案列管及考核第

三條各款所定項目之執行。 

第 九 條 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

年三月十二日起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；第三條

第十一款應於一百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執行完畢。 

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，得經立法院同意

延長之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7 6 4 2 1 號 

茲增訂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百

八十六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法務部部長 鄭銘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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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七十二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百八

十六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 日公布 

第二百七十二條之一 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第二百七十一條之罪者，加重其

刑二分之一。 

對於未滿七歲之人，以凌虐方式犯第二百七十一條第

一項之罪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預備犯第二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二百八十六條 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，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

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意圖營利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對於未滿七歲之人，犯前二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

加重其刑二分之一。 

對於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，犯第一項之罪，因而致

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

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對於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，犯第二項之罪，因而致

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

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

對於未滿七歲之人，犯第一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

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十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。 

對於未滿七歲之人，犯第二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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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無

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7 4 7 1 1 號 

茲修正老人福利法第四十八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衛生福利部部長 邱泰源 

老人福利法修正第四十八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 日公布 

第四十八條  老人福利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處新臺

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告其名稱與負責人

姓名及限期令其改善： 

一、 虐待、妨害服務對象之身心健康，或發現服務對象

受虐事實未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。 

二、 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備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，經

主管機關查明屬實。 

三、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，規避、妨礙、拒絕檢

查，或未提供必要文件、資料及協助。 

四、 前三款外，有其他重大情事，足以影響服務對象身

心健康。 

有前項第一款所定虐待、妨害服務對象之身心健康、第

二款所定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備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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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他重大情事，致服務對象死亡者，加重罰鍰至新臺幣二

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；必要時，得令其停辦一個月以上

一年以下。 

經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其改善，屆期未改善

者，得令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，並於所屬網站公告其

名稱與負責人姓名及未改善情形，供民眾查詢。 

前二項停辦期間屆滿仍未改善或令其停辦而拒不遵行

者，廢止其設立許可；其屬法人者，得令其解散。 

老人福利機構經依前項廢止許可者，主管機關並應限

期令該機構繳回設立許可證書；屆期未繳回者，應予註銷。 

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許可設立者，有第一項第

一款所定虐待、妨害服務對象之身心健康、第二款所定提供

不安全之設施設備或供給不衛生之餐飲，或有其他重大情

事，致服務對象死亡，處其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告其名稱與負責人姓名，及令於一個月

內對於其收容之服務對象予以轉介安置；其無法辦理時，由

主管機關協助之，負責人應予配合。不予配合者，強制實施

之，並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老人福利機構經主管機關評鑑，評鑑不合格者，應限期

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

下罰鍰；屆期未改善，並得按次處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處一

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辦處分，停辦期滿仍未改善者，得廢止

其設立許可；其屬法人者，得令其解散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

前，已經主管機關評鑑為丙等或丁等之老人福利機構，適用

修正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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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7 4 7 2 1 號 

茲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衛生福利部部長 邱泰源 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第五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 日公布 

第五十三條  運輸營運者應於所服務之路線、航線或區域內，規劃適

當路線、航線、班次、客車（機船）廂（艙），提供無障礙

運輸服務。 

前項路線、航線或區域確實無法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

者，各級交通主管機關應依實際需求，邀集相關身心障礙者

團體代表、當地運輸營運者及該管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研商

同意後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 

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

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。未提供對號座之大眾運輸工具

應設置供身心障礙者或有其他實際需要者優先乘坐之優先

席，其比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，並應設於鄰近車

門、艙門或出入口處，至車門、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

坦無障礙，並視需要標示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。 

國內航空運輸業者，除民航主管機關所定之安全因

素外，不得要求身心障礙者接受特殊限制或拒絕提供運

輸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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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項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項目、設置方式及其

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應包括鐵路、公路、捷運、空運及水

運等，由中央交通主管機關分章節定之。 

大眾運輸工具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

者，各級交通主管機關應令運輸營運者於一定期限內提具

改善計畫。但因大眾運輸工具構造、設備限制或其他特殊

情形，依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

困難者，得由運輸營運者提具替代改善計畫，並訂定改善

期限。 

前項改善計畫，應報請交通主管機關核定；變更時

亦同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7 7 4 7 1 號 

茲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 日公布 

第三十六條之一  派用人員派用條例（以下簡稱派用條例）廢止後，原依

派用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臨時機關派用人員： 

(一)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，改依本法或原適

用之任用法規任用。 

(二)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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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九年內，得適用原派

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。 

2.派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翌日起，得分別於派

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

與所屬機關間，或隸屬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

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

行細則繼續派用。 

二、 臨時專任職務派用人員，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

九年內，得適用原派用條例等相關規定繼續派用

至派用期限屆滿時為止，並自派用條例廢止滿九

年之翌日起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派用期

限屆滿時為止。派用期限屆滿不予延長時，應辦理

退休或資遣。但機關基於業務需要，認有延長之必

要，得酌予延長，每次不得逾三年。 

三、 派用條例廢止前已由派用機關改制為任用機關，

依各該組織法規留任或繼續派用之派用人員，仍

依原有之組織法規辦理。 

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臨時機關，應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

起三年內，修正組織法規為任用機關。 

派用條例廢止後，各機關組織法規與本條規定不符者，

應依本條規定辦理。 

 


